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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袁昕

“跟我合作的企业只有探矿证，
一直没转成采矿证，导致采矿合同好
几年无法兑现，我前期投入的 400 万
元资金全都打了水漂。我想通过诉讼
跟对方解除合同，也没得到法院的支
持。”2021 年 12 月底，陈某向内蒙古
自治区固阳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手中仅有探矿证却签订了采矿
合同？”“探转采一直没办下来是何缘
故？”……在调取法院审判卷宗掌握
基本案情后，固阳县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向该县自然资源局了解情况时一
连抛出好几个问题。

检察官经了解得知，原来，早在
2004 年，案涉合同所涉及的区域就已
办理了探矿证，后经两次转让变更，

该探矿证于 2009 年被转让至以郝某
为法定代表人的固阳县某矿业有限
公司。该公司经勘查探明，探矿证所
属范围内的铁矿储量为 210.89 万吨，
且大部分存在于大青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正因如此，2018 年，该探矿
证未被延期，并被纳入了当地有偿退
出名单。

承办检察官经进一步调查得知，
陈某与郝某于 2016 年签订了对案涉
矿山的合作开采合同，约定陈某以入
股方式参与对案涉探矿证所属区域
内不限于铁矿石的所有矿藏的开采。
而陈某的前期投入不仅包括 400 余
万元资金，还包括采矿所需的机器设
备。2018 年，因案涉探矿证无法延期，
陈某找郝某协商解除合同。可郝某认
为，他已将合同约定的股份转让给了
陈某，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因此拒绝

解除合同和返还资金。陈某一气之
下，起诉至固阳县法院。被驳回诉讼
请求后，陈某又向包头市中级法院申
请再审，亦被驳回。

综合法院审判及调查核实情况，
固阳县检察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陈某与郝某
在明知仅有探矿证而无采矿证的情况
下，仍以合同形式约定在自然保护区
开采矿产资源，违反了国家关于矿产
资源的管理秩序及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公共利
益，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若该合同被认
定有效并继续履行，将对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原审判决适
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

在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未被采纳后，固阳县检察院依法向
包头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包头市检察
院提出抗诉后，包头市中级法院指令
固阳县法院再审该案。固阳县法院采

纳检察机关监督意见，对该案予以改
判。郝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法院提
起上诉。今年 9月 27日，包头市中级法
院判决维持固阳县法院的再审判决。

保护区内岂能违法采矿

跟进监督纠正错误判决

包头市固阳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实地调查案涉合同探矿区域位置。郭静摄

安徽省固镇县检察院就陈某劳务代偿问题举行公开听证。

□本报记者 吴贻伙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陈某在村
里做劳务代偿的一些情况。”10 月 16
日上午，安徽省固镇县检察院副检察
长吴小玲拨通了该县濠城镇刘祠村
村委会负责人的电话。对方告诉吴小
玲，村里安排陈某从事村道保洁这一
公益性岗位的事务后，陈某表现得很
积极，每次都能认真完成清洁任务。

陈某是一起滥伐林木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的被执行人，吴小玲
是这起执行监督案件的承办人。今年
2 月，固镇县检察院在开展滥伐林木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补植情况专项跟
进监督时发现，作为滥伐林木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陈某并未按
照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确定的
补植数量和存活率完成补植。于是，
吴小玲便和陈某打起了“交道”。

陈某滥伐林木案还要追溯到 6

年前。2017 年 11 月，在明知林木采伐
许可证尚未办理的情况下，蔡某某、
陈 某 采 伐 了 刘 祠 村 的 193 棵 杨 树 。
2019 年 11 月，固镇县检察院就这起
涉嫌滥伐林木罪案向法院提起公诉。
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另行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两
被告修复因滥伐林木造成的生态环
境损害，按照滥伐株数的 5 倍补种树
木，同时赔偿因滥伐林木造成的两年
生态价值损失 11580 元。固镇县法院
经审理，以滥伐林木罪分别判处蔡某
某、陈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宣告
缓刑一年八个月，各并处罚金 7000
元。同时，经法院主持调解，固镇县检
察院与蔡某某、陈某就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达成调解协议，约定两被告按照
滥 伐 株 数 的 5 倍 补 种 树 木 共 计 965
株，即两被告均应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各栽种杨树 500 株，并保证存活
率在 95%以上。

今年 2 月，固镇县检察院公益诉
讼办案组在跟进监督中了解到，蔡某
某补种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但陈某却
未完成补植复绿任务，遂将该线索移
交本院民事检察办案组审查监督。

3 月 10 日，固镇县检察院向县法

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启动
执行程序，将陈某滥伐林木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一案移送执行。固镇县
法院随即采纳检察建议，将该案移送
强制执行。执行期间，陈某家庭突遭变
故，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家中还有老人
需要赡养。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检察机
关向法院提出了“劳务代偿”的想法，
并就此听取村委会的意见。刘祠村村
委会负责人明确表示，村里能够给陈
某提供公益性岗位，并可监督其进行
公益服务。陈某也表示愿意通过参加
公益性岗位来进行劳务代偿。

6 月 20 日，固镇县检察院就陈某
劳务代偿问题举行公开听证。在固镇
县法院的主持下，固镇县检察院与陈
某及第三人刘祠村村委会达成执行和
解协议，约定陈某可以通过劳务代偿
方式，替代履行补植复绿义务，具体由
陈某参加由刘祠村村委会提供的公益
性岗位予以代偿。7月 20日，固镇县法
院就这起执行案作出终结执行裁定。

吴小玲告诉记者，到明年 8 月陈
某的劳务代偿到期后，检察机关还将
会同法院对刘祠村村委会进行回访，
听取村委会对陈某代偿情况的综合
评价，以确保此案的执行效果。

滥伐林木被诉后未履行补植义务

民事执行监督不让调解书落空

□本报通讯员 丁艳红 王美静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某页岩砖厂
完成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并经专家评
审通过，之前缴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保证金（下称“保证金”）也被
依法追回。“要不是检察机关介入监
督，这笔钱可能真领不到了。”砖厂合
伙事务执行人张某感叹道。

2021 年 12 月，张某到贵阳市乌
当区自然资源局咨询退还保证金的
条件，被告知该笔保证金已被乌当区
法院扣划执行，而他作为砖厂合伙事
务执行人，对此事却完全不知情。

张 某 后 经 查 询 得 知 ，2017 年 7
月，万某以向砖厂提供了价值 101 万
元的水泥，但砖厂只支付了 45 万元
货款为由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砖厂
及另一合伙事务执行人任某偿还剩
余货款 56 万元。双方随即签订了调

解协议。执行阶段，万某自动放弃了
3.94 万元债权。同年 10 月，乌当区法
院 执 行 了 砖 厂 缴 存 的 保 证 金 53 万
元，并将钱款划入了万某的账户。

“我们厂生产的是页岩砖，根本
用不到水泥，法院调解书认定砖厂向
万某购买了 100 余万元的水泥，这官
司肯定有问题。”张某向检察机关申
请监督时说。

送走张某后，承办检察官即刻对
该案进行全面审查。检察官发现，该案
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当事人无抗辩，
且快速进入执行阶段，万某还主动放
弃了 3.94 万元债权，砖厂合伙事务执
行人之一任某全程参与诉讼，而另一
执行人张某并未出庭应诉。诸多疑点
都显示，该案极有可能是虚假诉讼。

乌当区检察院立即组成办案组，
分头开展调查。经询问砖厂工作人
员，办案组了解到，砖厂生产经营确

实无需水泥；查阅砖厂账目，发现万
某诉称出售水泥给砖厂的时间段内，
砖厂并无购买水泥的记录；调取砖厂
保证金专户和万某个人的银行账户
流水，发现法院将 53 万元执行款划
入万某的账户后，万某随即转账 51
万元至任某的账户。

最终，在大量证人证言及客观证
据面前，任某与万某如实供述了二人
串通提起虚假诉讼，目的是将某页岩
砖厂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
金据为己有的事实。因二人可能涉嫌
虚假诉讼罪，乌当区检察院向公安机
关移送了相关线索。

2022 年 6 月，乌当区检察院向乌
当区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乌当区
法院裁定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
该案。同年10月，乌当区法院作出再审
民事判决，撤销原审民事调解书，并驳
回原审原告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办理本案过程中，乌当区检察院
发现，由于保证金缴存在各矿山企业
的账户内，矿山企业虽然不能自由提
取，但自然资源局难以对保证金实现
有效监管，于是向自然资源局发出检
察建议，建议自然资源局加强对保证
金的监管。自然资源局采纳检察建议

后，将各矿山企业的保证金账户统一
转移至由该局在银行设立的监管账
户中，并为各企业设置了子账户，以
便对保证金进行及时、动态监管。上
述虚假诉讼案再审期间，任某已将非
法获取的 53 万元保证金退回至监管
账户中。

调查核实揭穿虚假诉讼

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被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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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邓莹 田诗文

酉水河河道整治工程顺利完工，可叶
某等 34 名农民工却面临追索劳动报酬的
难题。获悉线索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宣恩县检察院通过“诉调对接”，
及时为农民工们解“薪”愁。

2018 年 9 月，恩施州某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建设公司”）承建了位于酉水
河流域的一段河道整治工程。工程验收
合格并交付使用后，参与工程建设的 34
名农民工却一直未拿到劳动报酬。经多
次讨要无果，2022 年 9 月 21 日，农民工
们向宣恩县人社局投诉，请求县人社局
帮助解决欠薪问题。同年 11 月 25 日，县
人社局向建设公司下达 《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改正指令书》，建设公司却以包工头
已失联、具体施工人员及账目不清、准
备 核 实 清 楚 后 再 予 支 付 等 为 由 一 直 拖
延。根据与宣恩县检察院会签的 《助力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协作机制的会
议纪要》，县人社局劳动监察保障部门将
该案线索移送至县检察院。

“河道整治关乎河道安全，对推进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农民工
积 极 参 与 承 包 企 业 承 建 的 河 道 整 治 工
程，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参与了生
态环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
维护。”收到线索后，宣恩县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方勖平立即组织办案组
办 理 此 案 。 在 确 定 农 民 工 们 有 起 诉 意
愿，综合考虑他们中间不乏年过七旬的
老年人、诉讼能力偏弱等情况后，办案
组 制 定 出 “ 诉 调 对 接 ” 方 案 —— 以

“诉”为主，快速启动支持起诉程序，积
极协助收集证据，指导草拟支持起诉申
请书、民事起诉状等材料。以“调”为
辅 ， 一 方 面 与 被 欠 薪 的 农 民 工 耐 心 交
谈，安抚稳定他们的情绪，避免群体性
上访事件；一方面联合县人社局对企业
负责人释法说理，阐明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法律后果。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建设公司
负责人充分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危害
性后，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发放欠薪。承
办检察官趁热打铁，立即组织建设公司
负责人与 34 名农民工对工资账目及有争
议的工资数额进行协商，最终明确建设
公司共欠 34 名农民工 16 万余元，欠薪于
当日全部发放到位，讨薪难题在诉前彻
底解决。

为参与河道整治的
农民工解“薪”愁

□本报通讯员 冼春宇 覃福娥

“有公司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我
们种植的桑树田受到污染，养的蚕吃
了被污染的桑叶也死了，我们没了收
入，赔偿也一直没到位，能帮帮我们
吗？”2022 年 8 月的一天，72 岁的村民
韦某代表受损农户，向广西壮族自治
区上林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承办检察官在随后的走访调查
中得知，2021 年 11 月起，某米业公司
承租上林县某村 180 多亩土地种植
水稻。2022 年 6 月，该公司使用无人
机在稻田喷洒杀虫剂，杀虫剂飘散至
毗邻的其他农户种植的桑树田。农户
采摘桑叶喂养家蚕后，陆续出现家蚕
死亡的情况。农户向有关部门反映，
要求该米业公司赔偿损失。农业主管

部门和镇政府组织工作组开展调查
后，在取样的桑叶中检出了多种农药
成分，并了解到包括韦某在内的 41
家农户都遭遇了家蚕死亡情况。由于
对因果关系认定和赔偿标准存在不
同意见，相关部门多次组织受损农户
和某米业公司协商赔偿事宜，均未
果。

韦某、黄某等 9 人都是农村中老
年人，文化水平低，诉讼能力弱，符合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但诉讼费
用、鉴定费用等是不小的诉讼成本。
同时，韦某等人所在村庄和某米业公
司存在较长时间的租赁关系，如果双
方能协商解决矛盾，不仅能够减少双
方讼累，也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稳
定和乡村振兴。

为实现最佳办案效果，上林县检
察院一方面查明了某米业公司喷洒

的农药与桑叶污染、蚕只死亡存在因
果关系，一方面向各方释法说理、分
析利弊，积极促进矛盾化解。最终，该
米业公司与韦某等 9 人达成和解协
议，米业公司赔偿韦某等 9 人损失费
合计 8430 元，并按该赔偿标准对其
他 32户农户也进行了赔偿。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无人
机植保具有高效、便捷的优势，但如
果监管不当，很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
污染。针对在无人机植保方面存在的
监管漏洞，上林县检察院及时制发社
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农业主管部门
加强监管和宣传，从源头上规范不当
喷洒行为，防止环境污染和侵权纠纷
发生。上林县农业主管部门采纳检察
建议后，目前已开展 4 期专项培训、
12 次普法宣传，为保护乡村生态环
境和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无人机喷药污染桑树田

检察履职化解纠纷促治理

民事检察监督，“硬核”保护绿水青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融入生态环境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
办理中，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上林县检察院办案人员向村干部调查核实案件情况。黄小萍摄


